
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存提作業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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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 簽定契約 
2. 約定每月

存款金
額、繳存
方式 

向參加者說明 
Ps.若未參加者，將適時鼓

勵參加 

 

開設帳戶 

每月 10 日前，至兒少教

育發展帳戶資訊系統 

1. 登錄個人資訊與約定

每月儲金金額、存款

方式（繳存單或約定

轉帳） 

2. 上傳契約書影像檔 

3. 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寄送衛福部 

每月 15 日前，於

資訊系統匯出參

加者名冊 
 

完成開戶 

 

依參加者人數核

計應撥入各分戶

之開戶金 1 萬元 

撥入開戶金 

1 萬元 通 知 

開戶成功 

通知縣市政府

參加者已開戶

成功 

次月起開

始繳存或

自動轉帳 

1. 每月 25 日前製

發次月繳存單 

2. 每月 5 日寄發

繳存單及電子

繳存單 

3. 12 月寄送補存

單 

每年 6 月 30 日及

12 月 28 日結算參

加者當期自存款

總額，將政府提撥

款撥入各分戶 

依衛福部通

知撥入政府

提撥款 

通知縣市政府 

6 個月未繳存 

名單 

社工輔導及配套措

施 (搭配理財教育

評估、實物給付、

轉介就業服務…等) 

持續繳存 

自存款入帳 

自存款明細 

 

資訊

回饋

系統 

每季寄送(電子)對
帳單(自存款本息
及政府撥款本息
明細)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參加者 

 

衛生福利部 

 

臺灣銀行 

開設帳戶 

自存款、政府

提撥款分別列

帳計息儲存 

同意 

郵局 

繳 存 方

式 選 擇

約 定 轉

帳者，由

衛 福 部

函 送 郵

局設定 

郵局系

統通知

設定成

功 

年滿結清 特殊結清 中途退出 

終止帳戶 

保留 1年

考慮期 

※1 至 11 月繳存期

限均至 11/20； 

※12 月繳存期限至

12/20 

※補存期限至 12/20 


